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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6 今日烟台

开发商不愿提供场所 居委会又有经费瓶颈

居民室内活动场所社区难立足
文/片 本报记者 寇润涛

匆忙的生活节奏、巨大的工作

压力，使得很多人在下班之后将自

己关进家门。冬日来临，如何才能

让居民们走出家门？社区居民室内

活动场所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

是，作为居民生活中最直接的交流
平台，最能提供温馨服务的社区居

委会，却因为缺少资金，在建设居

民室内活动场所上步履维艰。

民房变旅馆

安全有点悬

本报11月10日讯(见习记者

王敏) 近日，记者走访多个

小区发现，很多居民住房被改成

了旅馆对外出租。

11月10日，记者来到万光小

区，在宣传栏上看到很多对外租

房的广告，有的打出“XX旅馆”

的广告牌，有的还特别注明

“保证供暖”来吸引旅客入住。

记者发现，这些旅馆有的

是小四合院，有的是已经列入

拆迁规划的平房，更多的是自

家的楼层改装成的。一个80

平方米居民住房，改装成7、8

间单间的旅馆，每间房间只是

简单的用两层木板刷上白粉

后隔开。旅馆走道空间拥挤，

空气也不是很畅通，堆放在走

道上的鞋袜和杂物散发出阵

阵臭味和霉味。

在清泉寨小区，一位姓徐

的旅馆房主说，这里一般是学

生长期居住，学生比较“老

实”，生活比较单一，让人比较

放心。当记者问到，居住的人

员杂乱，如保保证安全时，房

主信誓旦旦地说，这个放心，

绝对啥也丢不了。

山东平和律师事务所的

董律师告诉记者，根据《物权

法》规定，小区居民将居所私

自改装成旅馆以作商业用途的

行为，是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

将居所改装商业用途的旅馆，需

获取相关部门的许可。

>>居民冬日活动期盼室内场所

居委会主任爆料
本期爆料人：

芝罘区东山街道办事处进

德社区居委会主任 杨晓洁

>>居委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于居民的想法，作为社

区居委会主任，杨晓洁其实很

明白，应该为居民们建一个社

区居民室内活动场所，但是她

的心里也有苦衷。

杨晓洁告诉记者，居委会

主要是进行计划生育调查、党

建工作、退休人员养老金问题

等事务性的工作。“除了这些工

作，我们每年也得组织一些文

体活动，协调邻里关系，促进居

民交流。”杨晓洁说，今年夏天

她们社区专门在小广场上播放

电影，让更多的居民们参与到

社区活动中。

不过，说到建设社区室内

活动场所，杨晓洁告诉记者，她

曾经专门找到小区居民楼的开

发商进行协商，能否免费提供

一个室内场所，供居民冬日里

活动。但是，开发商只答应找一

个地方挂上类似“社区活动室”

牌子，却不同意真正提供一间

房子来做为室内活动场所。

11月10日中午12点半，在烟

台市芝罘区东山街道办事处进

德社区的小广场上，几位老人坐

在一起晒着太阳聊天。由于面前

的高层居民楼挡住了暖和的阳

光，老人们相互逗乐说：“天太冷

了，得坐在太阳底下才暖和。”

大约坐了十分钟，居民孙庆

民老人觉得有些冷，和几位老友

说道：“很多社区现在都有室内

活动室，可以打牌、下棋、打麻

将，有些社区还有室内健身室，

怎么咱这个社区只有一个露天

广场呢？”孙庆民有些想不通，最

后拍了拍裤子，转身回家了。

而安置在广场旁边的一些

健身器材，也是少人问津。打算

减肥的小伙孟达伟本想到小广

场健身器材区锻炼，但他刚走到

小广场就打消了锻炼的念头，

“都是阴凉地，太冷了。”

采访中，记者发现，随着冬

季来临，居民都希望社区里能有

一个室内活动场所。

>>“社区缺钱”致活动室迟迟难建

为何社区居委会不能自己花

钱建一个居民室内活动场所呢？

杨晓洁说：“别说居委会出这份

钱，街道办也很难拿出这个钱，主

要是社区居委会没有自己的资金

来源。”

据杨晓洁介绍，目前社区居

委会开展各项活动都需要经费，

邀请费、活动场地搭建费等。有时

候，社区只能通过寻找企业赞助，

自筹一点资金来办活动。

因此，在目前缺少资金的情

况下，虽然政府要求社区尽快建

社区室内活动场所，但是类似进

德社区一样的社区居委会却很难

真正操作起来。“最主要的原因就

是缺资金、缺场所。”杨晓洁说，她

希望能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社

区发展建设，尽可能为居民打造

出更为舒适的社区生活环境。

由于天气寒冷，进德社区小广场上

的儿童娱乐设施少人问津。


